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1年度司執字第69345號

異  議  人

即債權　人　劉永權(113司執5026併入)

　　　　　　　　　住○○市○○區○○路○段000號16樓B3

上列聲明異議人就債權人騰邦投資有限公司等與債務人陳清來等

間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明異議駁回。

　　理        由

一、本件異議意旨略以：異議人於民國（下同）113年11月20日

下午3時30分行特別變賣程序之減價拍賣程序，以債權人之

地位承受坐落高雄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同區統嶺

段655地號土地及同區土角厝段1023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

土地）。異議人之執行名義債權新臺幣（下同）30,699,589

元，抵繳承受系爭土地之價金4,609,000元後猶有餘裕，因

執行名義所載債權額高於標的物之最低價金，不生執行法院

命債權人繳納價金之問題，故分配表上各抵押權因拍賣分配

確定而消滅。另系爭統嶺段655地號土地及土角厝段1023地

號土地，該土地第一順位抵押權，依民法第880條規定，於

民國88年12月20日時已罹於除斥期間而消滅，則該等債權，

不得列入分配表優先受分配，應全額剔除。是異議人承受系

爭土地以債權抵充價金完畢，有請求執行法院核發權利移轉

證明書之權利，為此提出異議等語。

二、按拍賣之不動產無人應買或應買人所出之最高價未達拍賣最

低價額，而到場之債權人於拍賣期日終結前聲明願承受者，

執行法院應依該次拍賣所定之最低價額，將不動產交債權人

承受，並發給權利移轉證書；承受不動產之債權人，其應繳

之價金超過其應受分配額者，執行法院應限期命其補繳差額

後，發給權利移轉證書；經二次減價拍賣而未拍定之不動

產，債權人不願承受或依法不得承受時，執行法院應於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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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減價拍賣期日終結後10日內公告願買受該不動產者，得於

公告之日起3個月內依原定拍賣條件為應買之表示，執行法

院得於詢問債權人及債務人意見後，許其買受，債權人復願

為承受者，亦同；前項3個月期限內，無人應買前，債權人

亦得聲請停止前項拍賣，而另行估價或減價拍賣，如仍未拍

定或由債權人承受，或債權人未於該期限內聲請另行估價或

減價拍賣者，視為撤回該不動產之執行；第94條第2項、第3

項之規定，於本條第1項承買準用之，強制執行法第91條第1

項前段、第94條第2項前段、第95條分別定有明文。拍賣不

動產未拍定，到場之債權人得聲明願承受，執行法院應依該

次拍賣所定之最低價額，將不動產交債權人承受，該債權人

應繳之價金超過其應受分配額者，執行法院應限期命其補繳

差額後，發給權利移轉證書，而債權人於減價拍賣程序承

受，本即係於拍賣未拍定之承受，自有第94條第2項、第3項

規定之適用，至於債權人於特別變賣程序承買，其性質與拍

賣未拍定之承受相近，爰準用第94條第2項、第3項規定。又

債權人或債務人對於分配表載各債權人之債權或分配金額有

不同意者，應於分配期日一日前，向執行法院提出書狀，聲

明異議；聲明異議人未於分配期日起十日內向執行法院為前

二項起訴之證明者，視為撤回其異議之聲明，強制執行法第

39條第1項、第41條第3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

三、經查，系爭土地拍賣之價金，經本院於114年4月1日製作分

配表，異議人雖於114年6月4日提出民事聲明異議暨聲請狀

對該分配表附註七、命其補繳差額部分表示意見，惟未對該

分配表分配之金額及次序於分配期日起10日內向本院起訴或

向本院提出起訴之證明，則將依原分配表實行分配。異議人

對異議稱第一順位抵押權人不得參與分配云云，尚難憑採。

又存於不動產上之抵押權及其他優先受償權，因拍賣而消

滅，係指執行法院核發權利移轉證書，拍定人取得不動產所

有權時，始告消滅，異議人對抵押權或其他優先受償權消滅

時點容有誤會，特此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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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次查系爭土地異議人並未設定抵押債權，其上優先受償之第

1順位抵押權人及普通債權人之受分配金額，表1為2,586,00

0元、表2為487,000元表3為1,536,000元，異議人受分配額

分別為0元、0元及203,169元。又異議人依強制執行法第95

條第2項規定聲明承受，揆諸前揭說明，債權人於減價拍賣

程序承受，自有第94條第2項規定之適用，異議人應向本院

補繳前順位抵押權人優先受償及普通債權人受償之金額4,40

5,831元，迨至異議人補繳差額後，方得發給權利移轉證

書。

五、綜上，異議人聲明異議暨聲請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

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6　　日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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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x-width: 600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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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but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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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sor: po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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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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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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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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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1年度司執字第69345號
異  議  人
即債權　人　劉永權(113司執5026併入)
　　　　　　　　　住○○市○○區○○路○段000號16樓B3
上列聲明異議人就債權人騰邦投資有限公司等與債務人陳清來等間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明異議駁回。
　　理        由
一、本件異議意旨略以：異議人於民國（下同）113年11月20日下午3時30分行特別變賣程序之減價拍賣程序，以債權人之地位承受坐落高雄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同區統嶺段655地號土地及同區土角厝段1023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異議人之執行名義債權新臺幣（下同）30,699,589元，抵繳承受系爭土地之價金4,609,000元後猶有餘裕，因執行名義所載債權額高於標的物之最低價金，不生執行法院命債權人繳納價金之問題，故分配表上各抵押權因拍賣分配確定而消滅。另系爭統嶺段655地號土地及土角厝段1023地號土地，該土地第一順位抵押權，依民法第880條規定，於民國88年12月20日時已罹於除斥期間而消滅，則該等債權，不得列入分配表優先受分配，應全額剔除。是異議人承受系爭土地以債權抵充價金完畢，有請求執行法院核發權利移轉證明書之權利，為此提出異議等語。
二、按拍賣之不動產無人應買或應買人所出之最高價未達拍賣最低價額，而到場之債權人於拍賣期日終結前聲明願承受者，執行法院應依該次拍賣所定之最低價額，將不動產交債權人承受，並發給權利移轉證書；承受不動產之債權人，其應繳之價金超過其應受分配額者，執行法院應限期命其補繳差額後，發給權利移轉證書；經二次減價拍賣而未拍定之不動產，債權人不願承受或依法不得承受時，執行法院應於第二次減價拍賣期日終結後10日內公告願買受該不動產者，得於公告之日起3個月內依原定拍賣條件為應買之表示，執行法院得於詢問債權人及債務人意見後，許其買受，債權人復願為承受者，亦同；前項3個月期限內，無人應買前，債權人亦得聲請停止前項拍賣，而另行估價或減價拍賣，如仍未拍定或由債權人承受，或債權人未於該期限內聲請另行估價或減價拍賣者，視為撤回該不動產之執行；第94條第2項、第3項之規定，於本條第1項承買準用之，強制執行法第91條第1項前段、第94條第2項前段、第95條分別定有明文。拍賣不動產未拍定，到場之債權人得聲明願承受，執行法院應依該次拍賣所定之最低價額，將不動產交債權人承受，該債權人應繳之價金超過其應受分配額者，執行法院應限期命其補繳差額後，發給權利移轉證書，而債權人於減價拍賣程序承受，本即係於拍賣未拍定之承受，自有第94條第2項、第3項規定之適用，至於債權人於特別變賣程序承買，其性質與拍賣未拍定之承受相近，爰準用第94條第2項、第3項規定。又債權人或債務人對於分配表載各債權人之債權或分配金額有不同意者，應於分配期日一日前，向執行法院提出書狀，聲明異議；聲明異議人未於分配期日起十日內向執行法院為前二項起訴之證明者，視為撤回其異議之聲明，強制執行法第39條第1項、第41條第3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
三、經查，系爭土地拍賣之價金，經本院於114年4月1日製作分配表，異議人雖於114年6月4日提出民事聲明異議暨聲請狀對該分配表附註七、命其補繳差額部分表示意見，惟未對該分配表分配之金額及次序於分配期日起10日內向本院起訴或向本院提出起訴之證明，則將依原分配表實行分配。異議人對異議稱第一順位抵押權人不得參與分配云云，尚難憑採。又存於不動產上之抵押權及其他優先受償權，因拍賣而消滅，係指執行法院核發權利移轉證書，拍定人取得不動產所有權時，始告消滅，異議人對抵押權或其他優先受償權消滅時點容有誤會，特此指明。
四、次查系爭土地異議人並未設定抵押債權，其上優先受償之第1順位抵押權人及普通債權人之受分配金額，表1為2,586,000元、表2為487,000元表3為1,536,000元，異議人受分配額分別為0元、0元及203,169元。又異議人依強制執行法第95條第2項規定聲明承受，揆諸前揭說明，債權人於減價拍賣程序承受，自有第94條第2項規定之適用，異議人應向本院補繳前順位抵押權人優先受償及普通債權人受償之金額4,405,831元，迨至異議人補繳差額後，方得發給權利移轉證書。
五、綜上，異議人聲明異議暨聲請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6　　日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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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  議  人

即債權　人　劉永權(113司執5026併入)

　　　　　　　　　住○○市○○區○○路○段000號16樓B3

上列聲明異議人就債權人騰邦投資有限公司等與債務人陳清來等

間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明異議駁回。

　　理        由

一、本件異議意旨略以：異議人於民國（下同）113年11月20日

    下午3時30分行特別變賣程序之減價拍賣程序，以債權人之

    地位承受坐落高雄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同區統嶺段65

    5地號土地及同區土角厝段1023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

    ）。異議人之執行名義債權新臺幣（下同）30,699,589元，

    抵繳承受系爭土地之價金4,609,000元後猶有餘裕，因執行

    名義所載債權額高於標的物之最低價金，不生執行法院命債

    權人繳納價金之問題，故分配表上各抵押權因拍賣分配確定

    而消滅。另系爭統嶺段655地號土地及土角厝段1023地號土

    地，該土地第一順位抵押權，依民法第880條規定，於民國8

    8年12月20日時已罹於除斥期間而消滅，則該等債權，不得

    列入分配表優先受分配，應全額剔除。是異議人承受系爭土

    地以債權抵充價金完畢，有請求執行法院核發權利移轉證明

    書之權利，為此提出異議等語。

二、按拍賣之不動產無人應買或應買人所出之最高價未達拍賣最

    低價額，而到場之債權人於拍賣期日終結前聲明願承受者，

    執行法院應依該次拍賣所定之最低價額，將不動產交債權人

    承受，並發給權利移轉證書；承受不動產之債權人，其應繳

    之價金超過其應受分配額者，執行法院應限期命其補繳差額

    後，發給權利移轉證書；經二次減價拍賣而未拍定之不動產

    ，債權人不願承受或依法不得承受時，執行法院應於第二次

    減價拍賣期日終結後10日內公告願買受該不動產者，得於公

    告之日起3個月內依原定拍賣條件為應買之表示，執行法院

    得於詢問債權人及債務人意見後，許其買受，債權人復願為

    承受者，亦同；前項3個月期限內，無人應買前，債權人亦

    得聲請停止前項拍賣，而另行估價或減價拍賣，如仍未拍定

    或由債權人承受，或債權人未於該期限內聲請另行估價或減

    價拍賣者，視為撤回該不動產之執行；第94條第2項、第3項

    之規定，於本條第1項承買準用之，強制執行法第91條第1項

    前段、第94條第2項前段、第95條分別定有明文。拍賣不動

    產未拍定，到場之債權人得聲明願承受，執行法院應依該次

    拍賣所定之最低價額，將不動產交債權人承受，該債權人應

    繳之價金超過其應受分配額者，執行法院應限期命其補繳差

    額後，發給權利移轉證書，而債權人於減價拍賣程序承受，

    本即係於拍賣未拍定之承受，自有第94條第2項、第3項規定

    之適用，至於債權人於特別變賣程序承買，其性質與拍賣未

    拍定之承受相近，爰準用第94條第2項、第3項規定。又債權

    人或債務人對於分配表載各債權人之債權或分配金額有不同

    意者，應於分配期日一日前，向執行法院提出書狀，聲明異

    議；聲明異議人未於分配期日起十日內向執行法院為前二項

    起訴之證明者，視為撤回其異議之聲明，強制執行法第39條

    第1項、第41條第3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

三、經查，系爭土地拍賣之價金，經本院於114年4月1日製作分

    配表，異議人雖於114年6月4日提出民事聲明異議暨聲請狀

    對該分配表附註七、命其補繳差額部分表示意見，惟未對該

    分配表分配之金額及次序於分配期日起10日內向本院起訴或

    向本院提出起訴之證明，則將依原分配表實行分配。異議人

    對異議稱第一順位抵押權人不得參與分配云云，尚難憑採。

    又存於不動產上之抵押權及其他優先受償權，因拍賣而消滅

    ，係指執行法院核發權利移轉證書，拍定人取得不動產所有

    權時，始告消滅，異議人對抵押權或其他優先受償權消滅時

    點容有誤會，特此指明。

四、次查系爭土地異議人並未設定抵押債權，其上優先受償之第

    1順位抵押權人及普通債權人之受分配金額，表1為2,586,00

    0元、表2為487,000元表3為1,536,000元，異議人受分配額

    分別為0元、0元及203,169元。又異議人依強制執行法第95

    條第2項規定聲明承受，揆諸前揭說明，債權人於減價拍賣

    程序承受，自有第94條第2項規定之適用，異議人應向本院

    補繳前順位抵押權人優先受償及普通債權人受償之金額4,40

    5,831元，迨至異議人補繳差額後，方得發給權利移轉證書

    。

五、綜上，異議人聲明異議暨聲請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

    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6　　日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1年度司執字第69345號

異  議  人

即債權　人　劉永權(113司執5026併入)

　　　　　　　　　住○○市○○區○○路○段000號16樓B3

上列聲明異議人就債權人騰邦投資有限公司等與債務人陳清來等間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明異議駁回。

　　理        由

一、本件異議意旨略以：異議人於民國（下同）113年11月20日下午3時30分行特別變賣程序之減價拍賣程序，以債權人之地位承受坐落高雄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同區統嶺段655地號土地及同區土角厝段1023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異議人之執行名義債權新臺幣（下同）30,699,589元，抵繳承受系爭土地之價金4,609,000元後猶有餘裕，因執行名義所載債權額高於標的物之最低價金，不生執行法院命債權人繳納價金之問題，故分配表上各抵押權因拍賣分配確定而消滅。另系爭統嶺段655地號土地及土角厝段1023地號土地，該土地第一順位抵押權，依民法第880條規定，於民國88年12月20日時已罹於除斥期間而消滅，則該等債權，不得列入分配表優先受分配，應全額剔除。是異議人承受系爭土地以債權抵充價金完畢，有請求執行法院核發權利移轉證明書之權利，為此提出異議等語。

二、按拍賣之不動產無人應買或應買人所出之最高價未達拍賣最低價額，而到場之債權人於拍賣期日終結前聲明願承受者，執行法院應依該次拍賣所定之最低價額，將不動產交債權人承受，並發給權利移轉證書；承受不動產之債權人，其應繳之價金超過其應受分配額者，執行法院應限期命其補繳差額後，發給權利移轉證書；經二次減價拍賣而未拍定之不動產，債權人不願承受或依法不得承受時，執行法院應於第二次減價拍賣期日終結後10日內公告願買受該不動產者，得於公告之日起3個月內依原定拍賣條件為應買之表示，執行法院得於詢問債權人及債務人意見後，許其買受，債權人復願為承受者，亦同；前項3個月期限內，無人應買前，債權人亦得聲請停止前項拍賣，而另行估價或減價拍賣，如仍未拍定或由債權人承受，或債權人未於該期限內聲請另行估價或減價拍賣者，視為撤回該不動產之執行；第94條第2項、第3項之規定，於本條第1項承買準用之，強制執行法第91條第1項前段、第94條第2項前段、第95條分別定有明文。拍賣不動產未拍定，到場之債權人得聲明願承受，執行法院應依該次拍賣所定之最低價額，將不動產交債權人承受，該債權人應繳之價金超過其應受分配額者，執行法院應限期命其補繳差額後，發給權利移轉證書，而債權人於減價拍賣程序承受，本即係於拍賣未拍定之承受，自有第94條第2項、第3項規定之適用，至於債權人於特別變賣程序承買，其性質與拍賣未拍定之承受相近，爰準用第94條第2項、第3項規定。又債權人或債務人對於分配表載各債權人之債權或分配金額有不同意者，應於分配期日一日前，向執行法院提出書狀，聲明異議；聲明異議人未於分配期日起十日內向執行法院為前二項起訴之證明者，視為撤回其異議之聲明，強制執行法第39條第1項、第41條第3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

三、經查，系爭土地拍賣之價金，經本院於114年4月1日製作分配表，異議人雖於114年6月4日提出民事聲明異議暨聲請狀對該分配表附註七、命其補繳差額部分表示意見，惟未對該分配表分配之金額及次序於分配期日起10日內向本院起訴或向本院提出起訴之證明，則將依原分配表實行分配。異議人對異議稱第一順位抵押權人不得參與分配云云，尚難憑採。又存於不動產上之抵押權及其他優先受償權，因拍賣而消滅，係指執行法院核發權利移轉證書，拍定人取得不動產所有權時，始告消滅，異議人對抵押權或其他優先受償權消滅時點容有誤會，特此指明。

四、次查系爭土地異議人並未設定抵押債權，其上優先受償之第1順位抵押權人及普通債權人之受分配金額，表1為2,586,000元、表2為487,000元表3為1,536,000元，異議人受分配額分別為0元、0元及203,169元。又異議人依強制執行法第95條第2項規定聲明承受，揆諸前揭說明，債權人於減價拍賣程序承受，自有第94條第2項規定之適用，異議人應向本院補繳前順位抵押權人優先受償及普通債權人受償之金額4,405,831元，迨至異議人補繳差額後，方得發給權利移轉證書。

五、綜上，異議人聲明異議暨聲請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6　　日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  



